
浙江大学农业试验站文件 
 

 

农试发〔2011〕1 号 

 

 

浙江大学农业试验站关于印发《浙江大学农业试验站试验

场所（设施）运行管理及收费暂行办法》等文件的通知 
 

 

各分站，各内设部门： 

    《浙江大学农业试验站试验场所（设施）运行管理及收费暂

行办法》于 2011 年 3 月 3 日经农业试验站建设和管理专家委员会

讨论通过，其中收费标准已于 2011 年 3 月 25 日由浙江大学收费

管理小组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予执行。 

 

附件： 

1. 《浙江大学农业试验站试验场所（设施）运行管理及收费暂行办法》 

2.《浙江大学收费管理小组决定事项通知单[2011]8 号》                 

                  

                   浙江大学农业试验站 

                                 二○一一年四月十五日 



浙江大学农业试验站试验场所（设施） 

运行管理及收费暂行办法 

 

浙江大学农业试验站是涉农学科开展教学科研的重要场所，对

促进涉农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为切实加强试验站所

辖场所（各项设施）的管理，提高其利用率，确保有限资源合理

调配，为涉农学科师生提供优良的科研试验和教学实习条件，特

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一条 统一管理的原则。 

按照“服从规划，统一安排，保证重点，有偿使用，优质服务，

规范管理”的原则，由农业试验站负责对试验站区域内的试验场

所及各项设施进行管理。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范围。 

凡属试验站区域内的建筑物、大棚、温网室、辅助用房、机械

设施、土地等。 

第三条 对于在农业试验站开展试验发表论文等成果的教师，

应在论文等成果致谢中标注“浙江大学农业试验站（英文为：

Agricultural Experiment St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各类试验的操作规范与安全管理须严格遵循国家相关规定执行。 

第四条 申请程序与要求。 

各课题组或教学管理组织可根据教学科研需要，提出书面申

请，经所在研究所审核同意后递交至农业试验站，由试验站根据

站内具体情况统筹安排。具体程序如下： 

（一）申请程序：各课题组或教学管理组织根据教学科研工

作需要填写《浙江大学农业试验站试验场所（设施）使用申请书》

(详见附件１)，经所在研究所审核签章后递交至农业试验站，农

业试验站根据站内设施和课题组或教学管理组织科研教学的具体



情况在 1 周内作出答复，若同意并办理相关手续后由试验站签发

相关准用通知书（详见附件 3）。 

（二）申请时间：除特殊情况外，原则上各课题组或教学管

理组织应提前 6个月提出申请。 

（三）合同签订和终止：使用申请批准后，使用方与农业试

验站签订使用协议(详见附件２)，同时交纳试验场所（设施）使

用费。合同签订并交费后，由农业试验站负责安排相关场所或设

施。原则上一次签订合同期限至少为 6个月，最长 12 个月（标本

区块除外）。如需继续使用，使用者需提交延期使用申请，经农业

试验站批准后续签使用协议。协议履行结束后，由农业试验站对

移交的设施进行全面验收。设施完好、环境合格的情况下可以申

请下一次使用，否则，由农业试验站组织相关专业人员评估认定，

按设施损坏程度收取赔偿金。 

第五条 试验设施使用管理规定。 

试验站各项设施的日常维护工作由农业试验站负责进行具体

管理，由各课题组或教学管理组织进行使用，并应遵守以下规定： 

（一）各课题组或教学管理组织在设施使用期间不得从事申请

项目以外的内容或发生荒、租、转、借等行为，或以创收为目的

的经营性行为等。若发现有上述情况者，视违规情节上报学校有

关管理部门处理，并收回已使用设施。 

（二）爱护公共设施及各类农用机具、工具等，保证设施完好

无损，丢失或损坏者由使用者照价赔偿。 

（三）未经批准不得随意更改原有功能区域格局及一切设施

（包括在相关区域内拆、建其它建筑物或乱接水、电线路等），违

者除根据损坏程度进行赔偿外，并责令其立即恢复原状。  

（四）确因教学科研需要需对相关设施进行改造或增建，需提

前 1 个月报农业试验站审批，经同意后，由试验站安排落实，所

需经费自理。 



（五）未经申请批准，试验区内不得居住人员，若因试验需要

居住人员时，必须经试验站批准才可临时性居住人员（外聘临时

居住人员须持有相关部门颁发的暂住证、计生证明等）。一旦不需

人员居住时，应及时搬出，违者按学校有关规定处理。 

（六）设施使用期间，各设施使用单位和个人，须严格遵守安

全操作规程，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严防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确

保设施和人员的安全，如发生安全事故，按有关规定处理。 

（七）使用设施期间，各有关课题组或教学管理组织应搞好环

境卫生，及时清除杂草，禁止堆放垃圾（包括与试验、实习无关

的物品、植物秸秆等各种杂物）。垃圾应及时清运到指定垃圾箱内，

以保持区域内整洁有序。 

（八）农业试验站应在提供比较完善的教学科研条件前提下，

切实加强管理，定期督促检查，及时维护更新相关设施，保证设

施正常使用。 

第六条 土地使用办法及收费标准。 

（一）教学科研用地安排原则 

农业试验站根据各课题组或教学管理组织的实际需求、申请

的先后顺序和土地利用情况合理安排用地，原则上各有关课题组

或教学管理组织应提前 6 个月与试验站落实下一年度的土地使用

计划和种植方案，签订土地使用协议。没有与试验站落实土地使

用计划和种植方案、签订协议的视为不再使用土地，试验站可以

另行安排试验任务（除特殊使用长期定位区）。签订土地使用协议

后并在协议规定的使用期限内，超过 1 个月没有进行科研试验或

教学实习，造成土地闲置的，试验站有权收回土地并加倍收取当

期土地使用基本费。 

（二）教学科研用地管理方式 

农业试验站的土地管理可采用以下两种方式：一是由用地的

课题组或教学管理组织明确试验、教学实习工作程序，全权委托



试验站统一管理，试验站按照管理程序和要求，保质保量按时完

成各项试验、实习管理工作；二是由用地的课题组或教学管理组

织自行进行管理，试验站密切配合课题组或教学管理组织完成田

间试验、实习管理工作。采用何种方式在土地使用协议中予以明

确。 

（三）土地使用和委托管理收费标准 

各项收费标准均以实际发生额计算，并依据签单凭证结算费

用。 

1.土地使用基本费：长兴分站每年收取土地使用基本费 1000

元/亩（半年按 600 元／亩），紫金港分站每年收取土地使用基本

费 1800 元/亩（半年按 1200 元/亩），海南分站每年收取土地使用

基本费 1400 元/亩（按年计收）。 

2.委托管理费（长兴分站） 

人工费用：600 元/亩·季（水稻、小麦、玉米等大田作物），

包括平整土地、播种、施肥、灌水、中耕锄草、打药、收割等，

合计用工 15～20 个。对小面积多材料的试验另行计算。 

农机作业费：300 元/亩·季。 

紫金港分站、海南分站在长兴分站收费标准基础上加收 30%。 

3.自行管理的各项收费按照以下标准收费（长兴分站） 

人工费：根据长兴县现行农业临时用工标准 50 元/人·天（半

天起价计算）。加班费按 10 元/人·小时计算。 

农机作业费：（见表） 

耕地 40 元/亩 重耙地 30 元/亩 

轻耙地 30 元/亩 打埂 20 元/亩 

旋地 35 元/亩 机播种（肥） 20 元/亩 

机除草 15 元/亩 镇压 20 元/亩 

收割麦（稻） 100 元/亩 运输 20 元/次 

秸秆粉碎 35 元/亩 平埂 20 元/亩 



农机台班费：小型农机 300 元/台班、大型农机 400 元/台班(农

机作业以半个台班起价)。 

紫金港分站、海南分站自行管理的各项收费标准在长兴分站

收费标准基础上加收 30%。 

4.灌溉费：单井浇水 25 元/小时（含水费、电费和管道维修

费）。 

5.生产资料使用费：肥料、种子、农药等按市场价格据实计

收。 

6.水电使用费：按当地水电费标准的 120%计收。 

7.上述各项收费将随市场价格做适当调整。 

    第七条 温网室及生长箱的使用收费标准。 

    各项收费标准均以实际发生额计算，并依据签单凭证结算费

用。 

    （一）单体大棚和普通连栋大棚使用费：大棚使用一般按半

年计算，每半年按 15 元/平方米计算，包括设备运行维护，保温

设施、塑料膜、遮阳网更新。 

    （二）有降温系统连栋大棚使用费：大棚使用一般按半年计

算，每半年按 20 元/平方米计算，包括设备运行维护，保温设施、

塑料膜、遮阳网更新。 

    （三）玻璃温室使用费：一般按半年计算，科研型温室每半

年按 200 元/平方米计算，人工气候室（日光型温室）每半年按 350

元/平方米计算，普通型温室每半年按 60 元/平方米计算，包括设

备运行维护，保温设施、设备更新等。 

    （四）网室使用费：一般按半年计算，普通网室每半年按 15

元/平方米计算，玻璃顶网室每半年按 20 元/平方米计算，包括设

备运行维护，保温设施、遮阳网更新等。 

（五）植物生长箱使用按月计收，费用为 1200 元/月。 



（六）温网室及各类设施人工费：人工费及各项委托管理的

其他费用参照所在各自分站的收费标准。 

（七）水电费按实计收。 

第八条 果树区的使用收费标准。 

（一）土地使用基本费（不含果树）：每年收取土地使用基本

费用：长兴分站 1000 元/亩·年，紫金港分站 1300 元/亩·年。 

（二）果树使用费：每棵 300 元/年～500 元/年，根据不同品

种及树龄等具体情况再酌情核定。 

（三）委托管理人工费、生产资料费、农机作业费等据实核

计，收取标准参照所在分站相应项目收费标准。 

第九条 后勤设施使用收费标准。 

    后勤设施管理参照学校相关管理办法，收费标准参考学校公

用房收费标准和设施的成本费用支出制定。 

（一）辅助用房（住宿）：住宿用房使用一般按年计算，使用

费按 15 元/月·平方米。水费、电费另计。有特殊功能要求，费

用另计。 

（二）辅助用房（仓库含挂藏室、农机房）：仓库用房使用一

般按年计算，使用费按 10 元/月·平方米，含水电费。如水电用

量较大，费用另计。有特殊功能要求，费用另计。 

（三）综合大楼实验用房：实验房使用一般按年计算，使用

费按 10 元/月·平方米，水电费另计。有特殊功能要求，费用另

计。（长兴分站） 

（四）综合大楼办公用房：收费标准参照当地标准并结合学

校实际情况，综合大楼办公用房使用费按 15 元/月·平方米，含

普通办公水电费。如水电特殊用量较大，费用另计。（长兴分站） 

（五）综合大楼住宿房间：收费标准参照当地标准并结合学

校实际情况，双标间收费标准为 100 元/间·天，包月 2000 元/间。



（长兴分站） 

（六）工具车：在试验站区域内使用，按大型农机台班费收

费，即按 400 元/台班收费(每台班按 8小时计算，半个台班起计)。

到区域外使用，参照浙大同力公司收费，按 2.5 元/公里标准计收，

路桥费另计。 

第十条 收费结算。 

（一）试验场所及设施使用者与农业试验站签订使用合同后，

应在 2 周内到试验站财务部办理交纳试验场所（设施）使用费，

试验站项目管理部门凭试验站财务部出具的试验场所（设施）准

用通知书(详见附件 3）移交或启用相关场所（设施）。 

（二）试验场所及设施使用者应在合同到期后 1个月内到试验

站财务部对可挂帐的收费项目等进行清算，款项可通过内部转账

或支票形式进行结算。 

（三）试验场所及设施使用者必须保证其提供的经费符合相关

财务管理规定，可在农业试验站内合规使用。 

第十一条 附则。 

（一）未尽事宜，由农业试验站提出方案报相关部门审批。 

（二）本办法自学校批准之日起试行。 

（三）原有规定与本办法不符的，以本办法为准。 

（四）本办法由农业试验站负责解释。 

（五）本办法试行一年。 

 

 

 

 

 

 

 

 



附件 1： 

浙江大学农业试验站试验场所（设施）使用申请书 

申请人 

（项目负责人） 
 所在研究所  

项目联系人  联系电话  Email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项目编号  

项目简介 

 

 

 

 

 

申请场所  申请面积  

使用期限 

(暂定一季)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经费卡号  

使用要求 

 

管理方式 

 

 

 

                         申请人（项目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研究所 

意见 

                              

 

 

                                     

                              负责人签名：          研究所盖章 

                                                        年    月    日 

农业试验站 

意见及安排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备  注 
（如有特殊要求，请

在备注栏中说明） 

 



附件 2： 

浙江大学农业试验站试验场所（设施）使用协议 

 

甲方：浙江大学农业试验站 

乙方：  

为切实加强试验站试验场所及各项设施的管理，提高其利用

率，确保有限资源合理调配，为涉农学科提供优良科研试验和教

学实习条件，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特制订本合同。 

一、乙方在自愿申请、甲方批准同意的情况下有偿使用浙江

大学农业试验站各类试验场所。 

二、乙方使用试验场所详细如下： 

试验场所(设施)名称：                      

试验场所(设施)规格或地点： 

试验场所(设施)数量： 

试验场所(设施)管理方式： 

试验场所(设施)使用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计   个月。 

试验场所（设施）使用费：U    U元。 

三、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2 周内。乙方从            经费

卡支取使用费至甲方指定帐户。合同履行完成后，甲方对试验场

所（设施）使用费重新核算。乙方须保证指定经费卡可合规合法

支付设施使用费。 



四、签订合同并交纳使用费后，乙方凭农业试验站签字盖章

的准用通知书到试验站指定区域开始使用。 

五、一次签订合同期限至少 6个月，特殊情况可按月签订。

如需要继续作用，使用者需提前 30 天递交延期使用申请，待农业

试验站批准后续签使用合同，交纳延期使用费。凡不递交延期使

用申请和延期使用费者，每超期使用 1天，按照每天使用费的 3

倍金额收取费用。超过 2周乙方仍未交还试验场所（设施），甲

方有权强行收回并分配他人使用。 

六、甲方负责试验场所（设施）的定期检查和维护，以保证

设施正常使用。 

七、乙方在使用试验场所（设施）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浙

江大学农业试验站试验场所（设施）运行管理及收费试行办法》。

协议到期后，乙方需无条件归还所使用试验区域及设施。由甲方

负责对移交试验场所和设施进行全面验收。设施完好、环境合格

的情况下可以申请下一次使用，否则，由农业试验站组织相关专

业人员评估认定，按设施损坏程度收取赔偿金。 

八、本协议一式四份，甲方保存两份，乙方和所在研究所各

保存一份，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甲方：浙江大学农业试验站            乙方： 

负责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 3： 

浙江大学农业试验站试验场所（设施）准用通知书 

申请人  所在研究所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准用场所  准用期限  

准用数量  准用规格或地点  

经费卡号       使用金额     

经办部门  管理方式  

财务部签章  

本通知书一式二联，第一联交农业试验站经办部门，第二联由农业试验站财务部门保存 

 

浙江大学农业试验站试验场所（设施）准用通知书 

申请人  所在研究所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准用场所  准用期限  

准用数量  准用规格或地点  

经费卡号       使用金额     

经办部门  管理方式  

财务部签章  

本通知书一式二联，第一联交农业试验站经办部门，第二联由农业试验站财务部门保存 

 



浙江大学收费管理小组决定事项通知单 

[2011]8 号 

会议时间：2011 年 3 月 25 日 

决定事项与办理要求： 

农业试验站提出试验场所（设施）使用收费标准如下表； 

一、大田收费标准 

 长兴分站 紫金港分站 海南分站 

土地使用基本费 1000 元/亩·年（半年按 600

元／亩） 

1800 元/亩·年（半年按 1200

元/亩） 

基本费 1400 元

/亩·年（按年

计收） 

人工费用：600 元/亩·季（水

稻、小麦、玉米等大田作物平

整土地、播种、施肥、灌水、

中耕锄草、打药、收割等，对

小面积多材料的试验另行计

算） 

780 元/亩·季 780 元/亩·季 委托管理

费 

农机作业费：300 元/亩·季 390 元/亩·季 390 元/亩·季 

管理方式

二选一 

自行管理 
自行管理的各项收费标准见

附件 1 

紫金港分站在长兴分站收费

标准基础上加收 30% 

海南分站在长

兴分站收费标

准基础上加收

30% 

生产资料费 生产资料如肥料、种子、农药等按市场价格据实计收 

灌溉费 单井浇水 25 元/小时（含水费、电费和管道维修费） 

水电使用费 按当地水电费标准的 120%计收 

二、大棚、温网室收费标准 

单体大棚和普通连栋

大棚 

15 元/平方米·半年，一般按半年计算，包括设备运行维护，保温设施、塑料

膜、遮阳网更新 

有降温系统连栋大棚 
20 元/平方米·半年，一般按半年计算，包括设备运行维护，保温设施、塑料

膜、遮阳网更新 

玻璃温室 

科研型温室每半年按 200 元/平方米计算，人工气候室（日光型温室）每半年按

350 元/平方米计算，普通型温室每半年按 60 元/平方米计算，包括设备运行维

护，保温设施、设备更新等 

网室使用费 
普通网室：15 元/平方米·半年；玻璃顶网室：20 元/平方米·半年，包括设备

运行维护，保温设施、遮阳网更新等 

植物生长箱 按月计收，费用为 1200 元/月 

委托管理费 参照所在各分站大田的收费标准 

自行管理费 参考附件 1   

生产资料费、灌溉费、

水电费等 
按实计收 



三、果树区使用收费标准 

土地使用基本费 长兴分站 1000 元/亩·年，紫金港分站 1300 元/亩·年 

果树使用费 每年每棵 300 元-500 元，根据不同品种及树龄等具体情况再酌情核定。 

委托管理费 参照所在各自分站大田的收费标准 

自行管理费 参考附件 1  

生产资料费、灌溉费、

水电费等 
按实计收 

四、后勤设施使用收费标准 

辅助用房（住宿） 15 元/月·平方米，水电费用另计。 

辅助用房（仓库含

挂藏室、农机房） 

使用费按 10 元/月·平方米，含水电费。如水电用量较大，费用另计。 

综合大楼实验用房 使用费按 10 元/月·平方米，水电费另计。有特殊功能要求，特殊费用另计。（长

兴分站） 

综合大楼办公用房 综合大楼办公用房使用费按 15 元/月·平方米，含普通办公水电费。如水电用量

较大，费用另计。（长兴分站） 

综合大楼住宿房间 收费标准参照当地标准并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双标间收费标准为 100 元/间·天，

包月 2000 元/间。（长兴分站） 

工具车 

在试验站区域内使用，按大型农机台班费收费，即按 400 元/台班收费(每台班按

8 小时计算，半个台班起计)。到区域外使用，参照浙大同力公司收费，按 2.5 元

/公里标准计收，路桥费另计。 

备注：上述各项收费将随市场价格做适当调整 

 

附件 1：自行管理的各项收费标准 

1.人工费（长兴分站）：根据长兴县现行农业临时用工标准 50 元/人·天（半天起价计

算）。加班费按 10 元/人·小时计算。 

2.农机作业费（长兴分站）：（见表） 

耕地 40 元/亩 重耙地 30 元/亩 

轻耙地 30 元/亩 打埂 20 元/亩 

旋地 35 元/亩 机播种（肥） 20 元/亩 

机除草 15 元/亩 镇压 20 元/亩 

收割麦（稻） 100 元/亩 运输 20 元/次 

秸秆粉碎 35 元/亩 平埂 20 元/亩 



3.农机台班费（长兴分站）：小型农机 300 元/台班、大型农机 400 元/台班(农机作业以

半个台班起价)。 

4.紫金港分站、海南分站自行管理的各项收费标准在长兴分站收费标准基础上加收 30%。

经会议讨论，同意以上收费标准，并报省物价局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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